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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44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87巷5
號
承辦人：蔡旻錡
電話：02-87855873#12
傳真：02-87855853
電子信箱：edu_hse.2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230792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思辨簡報比賽實施計畫及比賽辦法1份。 

(27853904_1123079278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112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

思辨簡報比賽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鼓勵師生踴躍參

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2年9月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11819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臺師大為鼓勵學生深化英語文表達及邏輯思辨能力，培養

雙溝通與思辨長才，鼓勵各地師生跨區校際交流與鼓勵活

化專業群科及學程之雙語思辨教育。

三、旨揭比賽辦法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公私立技術型、普通型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

校專業群科／專門學程學生始具參賽資格（即普通型及

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非專業群科／專門學程學生不具參

賽資格）。

(二)旨揭比賽以英文進行，分為「指定題」與「即席題」2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永春高中 1120912

*NCAA1123019058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分辦理，規劃如下：

１、「指定題」

(１)主辦單位於賽前兩個月公布指定題目，指定題為一

具爭議性題目，該爭議可與某一政策或日常生活相

關。

(２)主辦單位將提供與題目有關之中文或英文書面參考

資料，參賽隊伍亦可自行蒐集至多2則文獻加以補

強，並針對各資料進行統整與判讀，其後將其判讀

結果轉化為支持己方所選立場之論點及針對對方可

能提出之理由與佐證之回應，並以英文簡報形式呈

現。

２、「即席題」

(１)比賽當天，完成指定題英語簡報之隊伍即刻進入即

席題英語簡報。

(２)參賽隊伍將針對1則與日常生活中有關的英文資料

進行判讀或評析，主辦單位會提供判讀或評析資訊

中所含英文單字之單字表及簡報模版，幫助參賽者

理解訊息內容並產出簡報。

(３)即席簡報題目可為「資料判讀」或「證據評析」型

式中之一種。

(三)比賽重要時程

１、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12年10月18日（星期三）中午

12點止，請至線上填妥報名資料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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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shorturl. at/grS13），任何報名訊息異

動，請自行在112年11月1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點報名

系統關閉前完成。

２、比賽時間及地點

(１)比賽時間：112年11月11日（星期六）。

(２)比賽地點：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（地

址：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7段823號）。

四、授獎項目

(一)依照參賽隊伍數量，將分別從應英組及非應英組各取賽

事總分最高前1至2名為優勝隊伍，各組排名緊接其後之1

至2名者獲選評審團獎。

(二)針對表現優異之個人，主辦單位亦將視參賽隊伍數量，

分別從應英組及非應英組各取1至3名獲頒「最佳簡報發

表人獎」。

五、本案如有報名相關疑義，請逕洽主辦單位臺師大，聯絡電

話：（02）7749-1773；如有與報名以外其他賽事相關問

題，請逕洽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試務組張又仁

組長，聯絡電話：（04）2662-1795分機211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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